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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
幸
者

業

輔
導

智

壹
、
前
言

近
年
來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在
世
界
潮
流
的
趨
勢
及
家
長
團
體
的
大
力

疾
呼
下
，
已
大
有
進
展
。
國
內
有
系
統
的
推
動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工
作
則

始
於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的
「
支
持
性
就
業
服
務
試
辦
計
畫

」
'
透
過
評
估
，
該
計
畫
頗
獲
案
主
及
家
長
高
度
的
肯
定
(
何
華
園
，
民
八

十
二
一
)
。
惟
職
場
上
的
變
數
及
挑
戰
頗
多
，
絕
不
是
只
考
慮
提
昇
智
障
者
的

工
作
技
能
一
項
就
可
達
成
其
在
就
業
上
適
應
良
好
的
目
標
。
因
此
，
若
能
嘗

試
使
用
各
種
可
能
的
促
進
辦
法
，
就
可
不
受
限
於
現
在
較
常
用
於
增
進
工
作

技
能
的
行
為
學
派
。
本
文
目
的
乃
在
從
智
障
者
的
定
義
及
目
前
智
障
者
職
業

輔
導
現
況
探
討
實
施
上
常
有
之
問
題
及
解
決
之
道
，
同
時
討
論
除
了
行
為
學

派
外
，
尚
有
那
些
心
理
治
療
(
諮
商
)
學
派
可
資
應
用
，
以
供
作
有
關
單
位
及

人
員
實
施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時
參
考
。

貳
、
智
障
者
的
定
位

方
式

、
初
探

艷滿邱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一
、
殘
障
福
利
法
(
民
，
八
十
四
)
第
三
條
規
定
智
能
障
礙
者
屬
殘
障

者
的
一
種
，
其
定
義
則
於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由
內
政
部
及
衛
生
署
會

銜
中
規
定
如
下

.. 

付
輕
度
智
能
障
礙
者
.. 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二
|
三
個
標
準
差
。

口
中
度
智
能
障
礙
者

.. 
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三
|
四
個
標
準
差
。

日
重
度
智
能
障
礙
者

.. 
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四
|
五
個
標
準
差

0

個
極
度
智
能
障
礙
者

.. 
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五
個
標
準
差
以
下
。

以
上
係
以
智
力
測
驗
實
施
之
，
若
無
法
施
測
，
可
參
考
兒
童
發
展
適
應

行
為
量
表
。

一
一
、
特
殊
教
育
法
(
民
，
七
十
一
一
一
)
第
十
五
條
將
身
心
障
礙
者
分
為
十
圳

一
類
，
其
中
第
一
類
為
智
能
不
足
，
其
定
義
如
下

.. 

民

付
輕
度
智
能
不
足

.. 
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二
|
三
個
標
準
差
。
峙

,, 

ω
中
度
智
能
不
足

.. 
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三
|
四
個
標
準
差
。
十

日
重
度
智
能
不
足
智
力
測
驗
平
均
值
四
個
標
準
差
以
下
抖

以
上
三
種
均
需
符
合
適
應
行
為
量
表
第
二
十
五
百
分
等
級
以
下
。
一
川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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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所
發
展
之
國
際
疾
病
分
類

(
H
g
g
)系
統
中
的

第
五
章
F

七
O

七
九
為
智
能
不
足
(
胡
海
國
等
編
譯
，
民
八
十
五
)

其
定
義
如
下

.. 

付
輕
度
智
能
不
足
.. 

智
力
測
驗
五
O

六
九
。

叫
中
度
智
能
不
足

.. 

智
力
測
驗
三
五
|
四
九
。

同
重
度
智
能
不
足

.. 

智
力
測
驗
二

O
l
三
四
。

倒
極
重
度
智
能
不
足
.. 

智
力
測
驗
二

O
以
下
。

以
上
四
種
標
準
均
需
同
時
考
慮
到
社
會
適
應
的
狀
況
。

四
、
美
國
智
能
障
礙
者
協
會
(
主5
)
一
九
九
二
年
對
智
能
障
礙
者
所

下
定
義
如
下
(
財
團
法
人
雙
溪
啟
智
文
教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四
).. 

付
狹
義
﹒

(9) (8) (7) (6) (5) (4) (3) (2) (1) 2. 1 
休實健自使社居自溝下智

閒用康我用交家我通列力
娛性及引社技生照 十顯
樂學安導區巧活顧 項著
科全資 適低
能源 應於

力 要平
中水

毛準

種
或

種
以
上
的
項

目
是
有

障
礙
的

叫
工
作

ω
廣
義

.. 

l

智
能
低
下

Z

考
量
心
理
及
情
感
特
徵

3

考
量
健
康
及
生
理
狀
況

4

考
量
個
體
之
環
境

期二十八第刊季及發區社

怠
-
一
、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的
瓶
頸
及
突
破
之
道

上
節
所
述
四
種
對
智
障
者
的
界
定
之
觀
點
，
均
有
別
於
傳
統
上
認
為
智

障
者
僅
是
智
能
低
下
的
看
法
，
亦
即
除
了
考
量
智
能
的
因
素
外
，
尚
還
考
量
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。
尤
其
當
智
障
者
走
入
社
區
就
業
，
其
生
活
圈
擴
大
，
「

就
業
」
象
徵
的
意
義
，
就
不
再
只
是
「
工
作
技
能
」
，
而
是
和
許
多
人
有
互

動
的
「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」
，
因
而
，
從
智
障
者
的
定
義
看
其
就
業
的
問
題
，
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的
影
響
就
更
大
了
。

另
外
，
對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上
有
舉
足
輕
重
影
響
的
生
態
模
式
評

量
(
2且
2
1
月
己
的
♀
骨
肉
己
的
鬥F
W
戶
也
∞ω
)也
重
視
殘
障
者
的
社
會
適
應
能
力
，

其
強
調
對
案
主
及
工
作
環
境
的
適
配
性
加
以
分
析
。
亦
即
殘
障
者
就
業
時
，
中

不
僅
注
意
個
人
與
工
作
本
身
的
適
合
性
，
也
注
意
工
作
場
所
的
特
性
、
社
華

會
情
境
、
組
織
、
人
際
關
係
等
因
素
(
河
己
的
皂
、
-
S
N
)
。
另
外
，
叭

的
鬥Z
H
o
n
r
(
5
∞
∞
)
也
建
議
輔
導
殘
障
者
就
業
時
，
應
考
慮
下
列
幾
項
因
素
.. 

八

ω
案
主
特
性
，ω
安
置
前
環
境
，ω
安
置
後
環
境
，ω
就
業
資
料
，ω
職
業
廿

內
容
，
ω

調
適
計
畫
。
換
言
之
，
生
態
模
式
的
評
量
的
目
的
乃
透
過
案
主
料

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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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工
作
環
境
的
評
估
，
尋
找
適
當
的
策
略
，
以
達
職
業
輔
導
的
目
的
。
難
能

可
貴
的
，
國
內
在
推
展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時
，
就
據
此
理
念
發
展

出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六
個
階
段
的
二
十
二
個
工
作
表
格
(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，
民
八
十
五
)
，
簡
如
表
一

.. 

表
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工
作
表
格

階

表

數

(6) (5) (4) (3) (2) (1) (0) 

效追訓擬發開總
益蹤練定展發表
評輔工就安就
估導作業置業

適服計機
應務畫會

能計

力畫

四五

以
國
內
推
動
殘
障
者
入
社
區
工
作
的
實
際
情
形
，
亦
可
看
出
與
上
述
法

規
及
理
論
的
觀
點
相
互
印
證
。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民
國
八
十

二
年
七
月
最
初
推
動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時
，
是
以
五
個
智
障
者
福
利

機
構
開
始
實
施
，
經
過
一
年
的
推
行
，
共
輔
導
一

-
0
位
殘
障
者
就
業
，
其

中
智
障
者
九

0
位
(
佔
八
七
%
)
;
而
輔
導
的
重
點
項
目
中
，
「
工
作
適
應

」
(
包
括
工
作
態
度
、
人
際
關
係
、
情
緒
困
擾
)
佔
五
六
%
'
比
「
工
作
技

能
」
(
包
括
工
作
技
巧
、
工
作
速
度
)
佔
四
O
%
二
品
出
許
多
(
詳
如
固
一
，

ι
占

、
當
仟

區

職
訓
局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)
。
發

經
過
幾
年
的
努
力
，
國
內
的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固
然
顯
示
不
少
叮
叮

正
面
效
果
，
但
是
其
中
在
以
智
障
者
佔
絕
大
多
數
(
七
四
﹒
三
%
)
的
殘
障
刊

者
福
利
機
構
中
，
「
工
作
適
應
」
(
包
括
工
作
行
為

、
社
交
支
持
、
交
通
、

4
/ 

身
體
健
康
、
財
務
)
佔
輔
導
重
點
項
目
的
比
例
(
五
三
﹒
九
%
)
仍
高
出
「
十

工
作
技
能
」
(
工
作
要
求
)
的
比
例
(
一
一
八
﹒
一
%
)
，
詳
如
表
一
一
二
一
一
(
恥

陳
靜
江
，
民
八
十
四
)
。
再
以
職
業
訓
練
局
(
職
業
訓
練
局
，
民
八
十
六
)

八
十
六
年
度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高
雄
區
個
案
研
討
會
所
提
出
的
十
一

個
個
案
為
例
，
其
中
十
位
是
智
障
者
，
且
十
位
均
有
工
作
適
應
上
的
困
擾
。

總
之
，
在
倡
導
智
障
者
回
歸
至
社
區
就
業
的
同
時
，
我
們
勢
必
會
面
對
更
多
一

的
智
障
者
在
工
作
適
應
能
力
上
需
輔
導
的
例
子
。
因
此
，
「
認
為
只
要
強
化

M
ohM 

智
障
者
的
工
作
技
能
，
就
可
將
其
推
至
社
區
就
業
」
的
想
法
受
到
挑
戰
，
相
一

對
的
，
在
訓
練
智
障
者
工
作
技
能
用
得
最
多
的
行
為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也
將
不

再
是
唯
一
常
用
的
方
法
。
以
往
其
他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常
被
束
諸
高
閣
的
原
因
，

乃
考
慮
智
能
低
下
無
法
實
跑
之
故
。
其
實
智
障
者
智
能
的
範
圍
很
大
，
並
非

個
個
均
很
低
，
對
於
一
些
智
能
並
不
很
低
的
案
主
，
嘗
試
其
他
學
派
及
其
技

巧
應
是
可
行
;
其
次
，
正
如
前
述
所
談
，
對
其
智
障
者
的
就
業
而
言
，
社
會
中

適
應
能
力
的
影
響
或
許
還
大
於
智
能
的
因
素
﹒
再
者
，
就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，
財

需
協
助
的
對
象
不
只
是
智
障
者
本
身
，
尚
包
括
雇
主
、
同
事
、
社
會
大
眾
、

4

家
屬
等
;
因
之
，
各
種
諮
商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應
廣
被
參
採
才
是
。
十

七年閏
八



殘障類別人數:
智障:的人

肢障: 12人
視障 4人
多障 4人

90 
80 
70 
60 
50 
40 
30 
20 
10 

(人)

的人

12人

輔導重點:

l工作態度: 53人
2.工作技巧: 33人
3 工作速度 :11人
4.人際關係 6人
5.情緒困擾 2人
6.衛生習價 2人
7.交通問題人

50 

40 

30 

20 

10 

(人)

53人

智障 肢障 視障 多障

33人

2人 2人 1人
2 3 6 4 5 

園一 個案就業安置成果統計闆

資料來源: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(民八十二)

2 
牢牢* *工 牢牢牢牢工作 輔

怠工 E絕合作 偷竊行為 情緒不穩 作行為 對靠 畫量要 導

時間 操作 求
工
作

管理
項

自

一一一
間 服

O 三二 O 七三八 O 歇 務

人
有 次

二二八七 O 三四 O 限

廣

二 O 四四 三六二 O 泛

全

三一回一 六四二 O 面

總
八 四五六二

七六八九 八 /EL\--/L-\ -/ 4\ o 
言十

百

、
二 O 四二 八 六八九三 分

五九二八 一九四九 O 比

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表

未其重顏多智肢聽視
填它要面障障障語障

殘
總
答功傷 障

能殘 障

計
喪 類
失

另IJ

服

一

九 000 七主八二 O
務

O 
人
次

一 百
O 七
O 八 六四七二 分

O 九 000 九一九 00
上t
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服
務
對
象
之
輔
導
工
作
項
目
分
析
表

7 

表

殘
障
福
利
機
構
服
務
對
象
殘
障
類
別
分
配
表

VO 
啥
-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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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* * 居家 * * 休閑 * *財 晶* 晶腦* 意* 每防* 單康身 牢牢交通 * * 總

iii 金錢(吏 合務 任意講假 經常湛到用 待遇理 藥外傷害範 性異合事同良表著
計 返 之舉宜 好互動 淨乾

九八八 五七 三三 O 四 八一 一九五 O 八八

一九一 - ...L. 二七九四 四四 九四三一 二四二二 /\ 

三四二 00 一二凹五
...L. -一

一三二 O O 三/\-一

O 三 -0 一一 ...L. 0-00 一五/\-

-'日
/\ 

O 一一...L. 
/、

二七五九 八四二二 七七二四四 九一七 O 一 三三 O

O 
O O 四 七二四 O 五

一一一

八
O 七六三八 二 O 二 八七一 O O 三六一 九一八 八 六五五二 四 00 
一

土
、

7
4

肆
、
可
資
應
用
之
心
理
治
療
區

發

其
重
要
技
巧
展

其
實
，
就
實
際
的
輔
導
中
不
難
發
現
，
一
些
專
業
人
員
業
已
有
安
排
或
仲

混
合
使
用
各
種
諮
商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的
案
例
，
然
而
卻
因
未
能
有
系
統
使
用
冷

或
因
經
驗
不
足
，
而
不
能
彰
顯
功
效
或
面
對
五
花
八
門
的
智
障
者
就
業
問
題
卡

時
會
不
知
所
措
或
是
效
果
大
打
折
扣
。
因
此
，
建
立
並
採
用
各
種
不
同
的
諮
口

商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確
有
助
益
。
茲
依
國
內
有
關
單
位
所
推
動
的
社
區
化
就
業
持

服
務
六
個
階
段
之
順
序
可
能
會
用
到
的
學
派
及
其
技
巧
簡
述
於
後
，
供
做
參

考
。

(
諮
商
)學
派
及

一
、
開
設
就
業
機
會
情
故

對
象
.. 

智
障
者
雇
主
、
同
事
、
社
會
大
眾

問
題
:
例
一
、
認
為
智
障
者
沒
有
工
作
能
力

例
二
、
認
為
智
障
者
無
法
在
一
般
就
業
場
所
工
作

例
三
、
認
為
所
有
智
障
者
的
能
力
均
一
樣
差

例
四
、
排
斥
與
智
障
者
共
事

例
五
、
不
認
為
自
己
能
為
智
障
者
在
職
場
上
的
適
應
會
有
貢
獻

可
應
用
之
學
派
及
重
要
技
巧
:

付
認
知
學
派

l

邊
緣
性
錯
誤
觀
念
的
修
正

ω
建
議

ω
自
我
演
練

ω
模
仿

2

核
心
錯
誤
觀
念
的
矯
正

ω
利
用
語
義
技
術
(
的
g
g
t

們

g
n
z
z
c
o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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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探
討
個
體
的
發
展
史

ω
團
體
諮
商
學
派

1

傳
達
訊
息

2

回
饋

1

分
享

4

宣
泄

5

互
相
增
益

二
、
發
展
安
置
計
畫
階
段

對
象

.. 

智
障
者
、
家
屬

問
題
.. 

例
一
、
智
障
者
就
業
意
願
不
高

例
二
、
智
障
者
不
了
解
自
己
的
性
向
、
興
趣

例
一二
、
智
障
者
不
了
解
職
業
世
界

例
四
、
家
屬
不
支
持
智
障
者
外
出
就
業

可
應
用
之
學
派
及
重
要
技
巧

.. 

付
案
主
中
心
學
派

l

案
主
自
我
導
引

2

強
調
輔
導
者
真
誠
、
接
納
、
暸
解
等
態
度

ω
團
體
諮
商
學
派
(
請
參
考
第
一
階
段
)

三
、
擬
定
就
業
照
務
計
畫
階
級

對
象

.. 

智
障
者
、
家
屬

問
題
:
例
一
、
智
障
者
及
家
屬
不
知
如
何
規
劃
智
障
者
就
業
生
涯

例
二
、
智
障
者
、
家
屬
不
知
有
那
些
相
關
資
源

例
一
二
、
智
障
者
、
家
屬
不
知
如
何
利
用
相
關
資
源

可
應
用
之
學
派
及
重
要
技
巧

.. 

付
認
知
學
派
(
請
參
考
第
一
階
段
)

叫
案
主
中
心
學
派
(
請
參
考
第
二
階
段
)

向
行
為
學
派

l

的
1
月
(
連
結
刺
激
與
反
應
)

2

示
範

1

增
強

4

塑
造
法

E

行
為
分
析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四
、
訓
練
工
作
適
應
獻
力
階
段

追
蹤
輔
導
階
段

效
益
評
估
階
段

對
象.. 

智
障
者
、
家
屬
、
雇
主
、
同
事

問
題

.. 

例
一
、
智
障
者
不
知
如
何
加
強
在
職
(
線
上
)
訓
練

例
二
、
智
障
者
人
際
關
係
不
良

例
三

、
雇
主
、
同
事
不
認
為
自
己
可
成
為
案
主
的
自
然
支
持
，

也
不
知
如
何
提
供
自
然
支
持

可
應
用
之
學
派
及
重
要
技
巧

.. 

付
認
知
學
派
(
請
參
考
第
一
階
段
)
中

ω
理
性
情
緒
學
派
(
〉l∞l
n
l口
人
格
理
論
)
時

l

對
信
念
及
行
為
做
批
判
性
的
檢
查
國

、

2

對
非
理
性
信
念
加
以
駁
斥

十

1

利
用
說
服
、
建
議
、
面
談
、
教
導
、
閱
讀
、
聽
錄
音
帶
、
簽
約
、
家
七

庭
作
業
、
解
釋
、
角
色
扮
演
、
演
練
、
塑
造
等
技
巧
件

日
現
實
治
療
學
派
(
閏
月
)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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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面
對
現
實
，
並
以
社
會
能
接
納
之
行
為
來
滿
足
自
我
需
要

2

訂
定
改
變
計
畫
並
邊
從
之

1

提
供
主
動
之
指
導

4

鼓
勵
順
從
與
合
作
甚
於
獨
立
自
主

側
交
流
分
析
學
派

(
2口
)

L

人
格
結
構
包
含
三
種
自
我
狀
態
，
亦
即
父
母
、
成
人
、
兒
童
。
當
事

人
從
自
我
察
覺
中
，
去
學
習
選
擇
一
種
妥
適
的
狀
態
。

2

常
用
的
技
術
包
括
:
訂
立
契
約
、
使
用
量
表
探
討
人
格
自
我
狀
態
、

質
問
、
教
導
、
空
椅
技
術
、
角
色
扮
演
、
腳
本
量
表
分
析
等
。

回
完
形
治
療
學
派

l

強
調

•• 

察
覺
此
時
此
刻
的
感
覺
、
負
責
任
、
自
我
統
整

o

z

常
用
的
技
術
包
括
:
戲
劇
及
幻
想
作
業
、
面
對
並
處
理
混
亂
、
夢
的

解
釋
、
家
庭
作
業
、
整
合
、
遊
戲
。

心W
團
體
諮
商
學
派
(
請
參
考
第
一
階
段
)

怕
家
族
治
療
學
派

1

基
本
目
標

.. 

改
進
家
族
交
流
方
式
甚
於
集
中
於
解
決
個
人
問
題
。

2

強
調

•• 

ω
暸
解
家
庭
成
員
角
色
及
家
庭
特
有
文
化
。

ω
病
史
的
收
集
及
評
定
過
程
。

伍
、
心
理
治
療
(
諮
商
)
學
派
在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
應
用
之
例
子

由
上
節
的
介
紹
中
知
悉
，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工
作
其
實
涵
蓋
範
闡
頗

廣
，
其
主
要
重
點
不
僅
只
在
於
增
進
工
作
技
能
，
也
在
促
使
其
有
良
好
的
就

業
上
適
應
.. 

而
輔
導
對
象
不
僅
限
於
智
障
者
，
也
應
括
及
和
智
障
者
有
關
係

的
人
(
家
屬
、
雇
主
、
同
事
、
社
會
大
眾
)
。
因
此
除
了
常
用
以
增
進
智
障
者

工
作
技
能
的
行
為
學
派
外
，
很
多
的
心
理
治
療
(
諮
商
)
學
派
均
是
在
實
施
斟
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工
作
時
可
考
慮
的
方
法
，
惟
實
施
各
種
可
能
的
職
業
輔
發

導
方
式
時
，
應
先
熟
悉
其
學
派
重
要
技
巧
，
方
能
事
半
功
倍
。
一
付

國
內
鮮
少
見
到
有
系
統
的
運
用
心
理
治
療
(
諮
商
)
學
派
寶
路
智
障
者
刊

的
職
業
輔
導
工
作
(
除
了
行
為
學
派
外
)
，
固
然
智
障
者
限
於
智
能
較
低
不
易
峙

見
效
，
會
使
輔
導
者
卻
步
外

.. 

未
建
立
嘗
試
各
種
輔
導
方
式
的
制
度
亦
可
能
令

是
原
因
之
一
。
因
而
相
闊
的
推
動
措
施
將
相
當
有
助
於
有
關
人
員
使
用
各
種
仁
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方
法
。
茲
以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周
所
推
動

的
兩
個
相
關
措
施
為
例
，
說
明
以
行
為
學
派
以
外
的
心
理
治
療
(
諮
商
)
學

派
實
施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導
的
狀
況
。
雖
然
實
施
的
過
程
中
有
不
少
的
困
難

需
克
服
，
往
後
的
挑
戰
應
也
不
會
間
斷
，
然
而
這
畢
竟
為
智
障
者
的
職
業
輔

導
方
法
開
了
一
條
更
寬
廣
的
路
，
將
有
助
於
智
障
者
的
就
業
適
應
。
­

QU 

例
一
、
以
團
體
輔
導
方
式
促
進
智
障
者
工
作
適
應
能
力
且

該
計
畫
是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八
十
四
年
度
「
智
障
者
就
一

業
適
應
成
長
團
體
活
動
實
施
計
畫
」
的
一
部
分
，
即
以
智
障
者
為
對
象
進
行

團
體
輔
導
。
為
期
該
項
計
畫
施
行
順
利
，
職
業
訓
練
局
在
實
施
前
一
年
先
行

發
展
一
套
手
冊
(
包
括
輔
導
員
手
冊
、
參
加
成
員
手
冊
、
及
使
用
手
冊
)

並
對
輔
導
員
做
三
天
的
專
業
訓
練
。
團
體
輔
導
合
二
十
個
單
元
，
每
週
實
施

一
次
，
總
計
時
間
約
半
年
，
係
由
職
業
訓
練
局
委
託
身
心
障
礙
者
民
間
團
體
中

辦
理
，
由
三
位
輔
導
員
帶
領
十
餘
位
智
障
青
少
年
及
其
家
屬
或
朋
友
。
叫

結
果
發
現
成
員
有
如
下
的
反
應

.. 

ω
參
加
團
體
活
動
後
，
增
加
不
少
信
國

、

心.. 

ω
認
識
許
多
朋
友
(
增
加
人
際
互
動
)
(
楊
瑞
珠
，
民
八
十
四
).. 

ω
成
令

員
中
慘
雜
有
一
般
非
身
心
障
礙
者
在
其
中
，
有
助
於
智
障
者
的
學
習
，
更
可
七

年

增
加
一
般
非
身
心
障
礙
者
對
智
障
者
深
入
的
暸
解
。

例
二
、
以
智
障
者
家
長
為
對
象
辦
理
成
長
團
體
活
動
月



職
業
訓
練
局
也
於
八
十
五

、

八
十
六
年
度
委
託
台
灣
省
立
桃
園
啟
智
學

校
以
智
障
者
家
長
為
對
象
辦
理
成
長
團
體
活
動
，
亦
頗
獲
好
評
。
同
樣
的
，

在
實
施
前
一
年
職
業
訓
練
局
先
行
發
展
一
套
手
冊
(
包
括
輔
導
員
手
冊
、
參

加
成
員
手
冊
、
及
使
用
手
冊
)
，
並
對
輔
導
員
做
三
天
的
專
業
訓
練
。
至
於

團
體
輔
導
的
內
容
及
次
數
則
授
權
接
受
委
託
的
單
位
依
實
際
情
況
設
計
，
每

週
實
施
一
次
，
總
計
時
間
亦
約
半
年
，
參
加
的
智
障
者
家
屬
約
十
餘
位
。
經

過
檢
討
，
發
現
家
屬
成
長
團
體
活
動
的
優
點
有

.. 

ω
智
障
者
家
屬
更
暸
解
智

體
孩
子
，
對
未
來
更
有
信
心

.. 

ω
成
員
更
重
視
自
己
和
孩
子
的
生
涯
規
劃

.. 

ω
成
員
更
能
掌
握
及
運
用
資
訊
。
雖
然
成
長
團
體
活
動
在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
工
作
上
的
直
接
影
響
及
效
益
仍
有
待
進

一
步
探
討
，
然
而
嘗
試
不
同
輔
導
方

式
的
作
法
，
似
乎
為
高
難
度
的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注
入
不
少
新
意
和
省
思
。

陸
、
結

五
口

-
-
z口

本
文
的
目
的
並
非
要
將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的
方
法
壁
壘
分
明
化
，
而
是

向
有
關
之
工
作
人
員
提
出
建
言
，
在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過
程
中
，
面
對
瞬
息

萬
變
的
挑
戰
時
，
考
慮
嘗
試
採
擇
、
連
用
各
種
不
同
的
、
合
適
的
輔
導
方
式
，

以
克
服
輔
導
工
作
的
瓶
頸
及
難
題
。
若
我
們
能
以
「
多
項
度
診
斷
」
的
立
場

來
看
智
障
者
，
以
「
多
元
化
服
務
」
的
觀
點
提
供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，
那
麼
，

智
障
者
職
業
輔
導
的
路
將
更
寬
廣
，
也
將
更
具
實
效
。

(
本
文
作
客
現
任
一
丌
政
院
勞
泰
會
職
訓p
m科
長
)

參
考
書
目

中
文
部
分

.. 

何
華
國
等
民
八
十
三
台
灣
地
區
殘
障
者
支
持
性
就
業
適
應
問
題
之
研
究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，
台
北

主
、

4
呵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殘
障
者
支
持
性
就
業
服
務
服

工
作
成
果
評
估
輯
台
北
展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民
八
十
五
殘
障
者
社
區
就
業
安
置
模
刊

式
理
論
與
實
務
|
工
作
表
格
正
使
用
說
明
台
北
第

、
、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民
八
十
六
殘
障
者
社
區
化
就
業
服
務
卡

高
雄
區
個
案
工
作
研
討
會
手
冊
台
北
，
一

-m
列

胡
海
國
等
編
譯
民
八
十
五
精
神
與
行
為
障
礙
之
分
類
|
臨
床
描
述
與
診

T

斷
指
引
中
華
民
國
精
神
醫
學
會
台
北

財
團
法
人
雙
溪
啟
智
文
教
基
金
會
民
八
十
三
智
能
障
礙
定
義
、
分
類
暨

支
持
輔
助
系
統
工
作
手
冊
台
北

陳
靜
江
等
民
八
十
四
殘
障
者
社
區
就
業
輔
導
模
式
之
發
展
與
其
成
效
分

祈
|
第
一
階
段
成
果
報
告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台
北

英
文
部
分

.. 

民
八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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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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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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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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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


